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2026年预算重点

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4〕56 号）明确要加快解决环境监管执法队伍基础差、能力弱等问题。加强环境监察队伍和能力建设，为推进环境监管执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健全环境监管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将环境监管执法经费纳入同级财政全额保障范围。
（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4〕56 号）明确各地要加大财政投入，强化环境监察执法、监测能力保障。健全环境监管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将环境监管执法经费纳入同级财政全额保障范围。
（三）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26年全省生态环境工作要点明确要防风险排隐患，集中执法检查实现全覆盖。优化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生态环境执法效能。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处一批涉嫌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扎实开展生态环境执法检查。聚焦各类专项行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执法能力建设，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
三、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澄江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非税收入主要为生态环境罚没收入（依法对辖区内单位或个人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并按规定进行处罚）。罚没收入的30.00%用于执法办案业务支出，保障执法办案正常开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解决突出、重要问题和受益主体
澄江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是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下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负责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负责对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执行情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参与全市环境污染事故、纠纷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执法办案补助经费项目是非税收入对应成本性支出，用于保障日常环境监管执法工作。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监督辖区内的排污企业，解决好群众投诉、信访、市长热线交办件、中央环保督查件、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重点工作。该项目紧紧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按照抓党建带队伍强素质重实效见成果的思路，全面开展生态环境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二）项目前期工作和核心要素齐备，实施内容、实施步骤和时间节点明确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2026年开展时间为1月1日—12月31日。

一阶段（2025年9—12月）：编制项目预算、项目实施方案等。

二阶段（2026年1—2月）：项目前期工作。根据全国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生态环境部执法局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安排，结合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工作要求，制订2026年澄江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要点。

三阶段（2026年3—11月）：项目实施。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要点开展工作。

四阶段（2026年12月）：项目总结。
项目发挥作用、产生效果和正向影响的可持续性
1.强化打赢蓝天保卫战监管执法。一是强化督促检查。督促指导强化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执法检查，加强对重点行业达标排放和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情况抽查。推动“一证式”管理，强化排污许可证执法监管，推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二是强化重污染天气联合执法。三是持续人员调度，积极参加蓝天保卫战。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持续调度全局生态环境系统人员，积极参加生态环境部组织的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长江入河排污口、黄河入河排污口和强化监督检查等工作。

2.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监管执法。一是强化三湖环境执法监管。二是做好饮用水水源地（千吨万人）排查。三是全面做好工业园区执法监管。全面完善辖区内工业企业“一企一档”监管工作和移动执法系统数据录入归档工作。

3.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监管执法。一是强化对危废产生和处置单位的环境执法监管。以定点医疗场所和垃圾焚烧等行业为重点，持续强化对危废产生、处置单位的执法监管力度。二是强化对固体废物环境执法监管。加强对一般固废管理，提升对危险废物环境执法监管力度，持续推进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废铅蓄电池执法监管。

4.持续抓好各类专项行动。一是积极推进长江“三磷”排查整治工作。二是强力推进“清废”行动整治工作。三是助力做好各项专项执法检查。

强化协调联动，切实发挥联合执法、交叉执法和专项执法效能。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项目支出预算300,000.00元，具体是：1.办公费10,000.00元；2.委托业务费146,000.00元； 5.编外临聘人员经费144,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2026年开展时间为1月1日—12月31日。

一阶段（2025年9—12月）：编制项目预算、项目实施方案等。

二阶段（2026年1—2月）：项目前期工作。根据全国生态环境执法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生态环境部执法局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安排，结合省生态环境厅、市生态环境局工作要求，制订2026年澄江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要点。

三阶段（2026年3—11月）：项目实施。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要点开展工作。

四阶段（2026年12月）：项目总结。
八、项目实施成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全面贯彻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坚定信心，切实履行好生态环境执法工作的使命担当，切实发挥好生态环境执法主力军的突出作用。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聚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标志性战役，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解决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主动作为、真抓实干。通过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执法和应急管理工作，助推全市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强化打赢蓝天保卫战监管执法，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监管执法，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监管执法，持续抓好各类专项行动，不断提升环境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

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通道，促进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高品质“美丽玉溪”。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立市、环保优先，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勠力抓好环境执法监管，支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理念，加强环境监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创新生态环境监管模式，提高环境监管现代化、专业化水平，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